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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龙江省中能控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

董事会授权管理办法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 审议及表决情况 

本制度已经在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通过。 

 

二、 分章节列示制度的主要内容 

黑龙江省中能控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授权管理办法 

第一条 为规范黑龙江省中能控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中能股份）董事会及

管理层依法履职，规范被授权人的职责和行使职权的具体程序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司法》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

《证券法》）、《黑龙江省中能控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司章

程》）、《黑龙江省中能控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》等规定，制订本

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“授权”是指董事会在一定条件和范围内，将《公司章程》

赋予董事会职权中的部分事项决定权授予董事长、经理办公会、经理等被授权

人。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三条 授权管理的基本原则是： 

（一）董事会可将法定职权外的部分《公司章程》规定职权进行授权；凡属董

事会法定职权的，不得授权董事长、经理办公会、经理等被授权人行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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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董事会应逐步建立健全重大事项的年度预算（计划）管理制度，预算外

的重大事项决策应经公司董事会决定。 

（三）被授权人以年度为周期，将董事会授权事项和决策事项执行情况向董事

会进行书面汇报。 

第四条  董事会授权事项包括： 

（一）一定金额内的交易类事项； 

（二）一定额度内的银行授信事项； 

（三）其他列明的授权事项。 

第五条 董事会对授权采取“制度+清单”的管理模式，在保持制度相对稳定性

的同时，通过清单的动态调整，提高决策效率，更好地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管理

的实际需要。 

（一）授权清单由董事会审议通过。 

（二）董事会授予董事长的部分权限，董事长可以按照公司相关授权管理办法，

授权经理办公会或经理行使。 

（三）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，董事长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对清单内容进行调整和

细化；当拟调整清单内容超出董事会授权范围时，应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（四）董事会认为必要时，可以决定收回或部分收回授予的权限；董事长、经

理办公会、经理认为必要时，可以建议董事会收回或部分收回已经授予的权限。 

第六条 董事会授权清单，按照以下程序进行调整： 

（一）对于董事会授权范围内的权限清单调整，由相关人员提出意见，经经理

办公会审议后，由董事长审批。经批准调整后的权限清单报董事会备案。 

（二）对于超出董事会授权范围的权限清单调整，由相关人员按照《董事会议

事规则》提出议案，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第七条 被授权人依据授权决定的重大事项，应履行公司党委前置审核程序。涉

及公司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，应当听取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或工会的相关意

见或建议。 

第八条 董事长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，在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规定的权限

内，有权代表公司签署合同及其他文件，依董事会的授权行使职责。 



公告编号：2025-037 

董事长可以依法授权他人代为签署合同及其他文件。 

第九条 经理作为公司的经营负责人，按照《公司章程》规定履行职责，主持公

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，组织实施董事会的决议，依董事会的授权行使职责。

经理通过经理办公会研究、决定公司经营中的重大事项，协调、检查和督促各

部门的生产经营和改革、管理工作。 

第十条 企业重大决策需要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决策的，由公司按照相关权限与

程序（包括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）进行决策。 

第十一条 被授权人应严格按照授权范围，忠实、勤勉地从事经营管理工作，行

使职权不得超越授权范围。因不正确行使授权事项而给公司造成损失或严重不

利影响的，责任人应承担相应的责任。 

第十二条 当授权决策事项的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，严重偏离该事项决策预期

效果时，被授权人有责任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再行决策。 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。  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公司董事会。 

 

 

 

 

黑龙江省中能控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5 年 12 月 5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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